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
 
    为促进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1．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市级以上（含市级，下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单位，不分所有制及隶属关系。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就地就业的申报类农业项目或在本市区域内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户创业就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
    3．对新引进现代农业大项目，按照《芜湖市重大招商项目“一事一议”实施办法》执行。
    二、扶持政策
    4．对新获得国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甲级队”、省级示范联合体，一次性给予40万元、1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补。奖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或贴息。
    5．对市级及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300—500万元（含500万元）、5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1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不高于20万元、30万元、50万元奖补。奖补资金用于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补助和贷款贴息。
    6．重点扶持1-2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按照国家和省现代农业示范区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申报标准和条件，由各县区进行申报，专家评审立项，市本级财政给予500万元支持，奖补资金主要用于示范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7．对新获得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农业经营主体，每年评选10个，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补。奖补资金用于创建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推广。
    8．新建种植水果、蔬菜、花卉钢架连栋大棚3000平方米以上，大棚生产必备的配套设施齐全，每平方米给予30元奖补。
    9．我市农业企业，作为第一育种单位，选育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国家级审定的，一次性补贴40万元；通过省级审定的，一次性补贴20万元。
    10．对新建工厂化肉牛肉羊养殖设施10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标准化设施每平方米100元项目奖补。
    11．扶持改造标准化精养渔塘，优先选择连片改造100亩以上的项目，每亩给予1000元项目奖补。
    12．扶持稻渔综合种养，实现绿色增长。新建连片200亩以上，其中养殖面积占10%—20%，每亩补助设施改造费用300元。
    13．对全面落实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养殖场（户）开展试点，规模养殖场（户）采用小循环模式治理粪污，验收合格的给予15万元奖补；一个或多个规模养殖场（户）采用中循环模式治理粪污，验收合格的给予30万元奖补；以大型规模畜禽养殖场为依托，采用在一定养殖区域内畜禽粪污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大循环模式治理粪污，验收合格后，根据治理效果和收集粪污区域面积给予奖补，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14．对新获得国家、省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的，分别给予奖补15万元、10万元。
    15．对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示范称号的，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元奖补。奖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费用。
    16．新建标准化育秧工厂，年服务能力达2000亩以上的，每个给予20万元项目奖补。
    17．对参加农业部、省政府主办的农产品交易会，设立专柜、既展又销的企业最高给予1万元补贴。
    18．设立农业担保资金。建立农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资金。实行贷款担保对象、合作银行、担保公司风险共担机制，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9．加大对农业政策性保险支持力度，提标扩面。继续完善蔬菜价格保险试点，开展蔬菜自然灾害保险试点。
    20．对当年新认证的“三品一标”给予奖励。地理标志奖励3万元、绿色食品每个奖励2万元、无公害农产品每个奖励1万元，有机食品每个奖励0.5万元。
    21．对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的县区给予20万元资金的奖补。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能开展自产农产品快速检测，有2个以上“三品一标”农产品进入县级以上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的，每个给予2万元奖补。创建10个市级标准化农资示范店，对有进销台账（实行电子档案管理）、所销农资产品可溯源的，每个给予2万元奖补。
    三、附则
    22．除已明确由市、县（区）级财政分别承担的项目外，奖补资金由市级承担。
    23．本规定政策体系内的各项政策与省、市政策内容相同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不重复享受。鼓励企业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对省、市政策内容相同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补齐，并按省级奖补资金的20%加计奖励。同一企业的同一设备、同一项目补助只能享受其中一项奖补政策，不得重复申报。享受 “一事一议”政策的企业和其它经营主体、项目，不享受本政策体系内的其他投资补助类扶持政策。县区政府未出台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奖补政策的，不享受本政策各项规定。
    24．对弄虚作假骗取、截留、挪用、挤占奖补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2005〕第427号）等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5．本规定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农委、市财政局共同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自2017年度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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